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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自民國90年底推動節能標章認證制度，鼓勵消費者選用高效率產品，並引導廠商開發、生產高效率節能產品，以落實節約能源。節能標章推動產品認證項目依據：(1)日常生活所需且普及率高者，且整體相對耗能總量大者(2)國際能源標章積極推動項目(3)產品為未來趨勢且具節能潛力者等3原則選定推動認證項目。
99年度持續推動新產品認證，以擴大節能層面，依據市場普及率高、耗能較大、國內推動耗能產品之能源效率強制性管制或國際上積極推動項目之原則下進行，故擬定推動普及率高之空氣清淨機及國際上積極推動之辦公室設備(印表機。本文即以本年度所研訂的新推動節能標章印表機產品的能效基準為例，說明相關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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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經濟部能源局基於對耗能產品能源效率提昇的重視，並為落實全國能源會議結論具體行動方案，自民國90年度起，正式啟動「節能標章」認證機制，為國內節能產品建立驗證標示，激勵廠商生產高能源效率產品，並鼓勵消費者選購節能產品，此制度可在「政府」、「產業界」及「消費者」間形成良性互動，創造「三贏」局面，並達到節約能源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效益。

節能標章制度係由工業技術研究院依據「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已於95年5月15日公告修訂為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作業要點)，積極參與各項節能標章推導工作，除建立嚴謹且完整的申辦、認證與後市場管理機制，並經由教育推廣，使節能標章在業界和社會大眾之間建立良好的公信力與省能省錢品牌形象。經過9年的努力，共計開放29項產品類別供廠商申請認證，詳如表 1所示，由表中可看出，節能標章開放認證之產品類別已由耗能量大、普及率高之民生家電產品，逐步擴展至交通運輸工具、燃氣器具及辦公室設備，未來將持續擴展節能標章產品之認證範圍。

表 1 我國節能標章歷年開放之產品項目

	時間
	產品項目

	90年
	冷氣機、電冰箱、除濕機、乾衣機

	91年
	電視機、洗衣機、電風扇、螢光燈管(> 32 W)

	92年
	螢光燈管(＜32W)、吹風機、烘手機

	93年
	溫熱型開飲機、冰溫熱型開飲機

	94年
	冰溫熱型飲水機、汽車（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機器腳踏車、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

	95年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燃氣台爐、即熱式燃氣熱水器、電鍋

	96年
	電熱水瓶、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DVD錄放影機

	97年
	貯備型電熱水器、溫熱型飲水機、室內照明燈具、組合音響

	98年
	緊密型螢光燈管

	99年
	影印機


截至99年11月為止，節能標章累積獲證有效廠商共269家，有效產品款數4,411款，使用枚數已達8,690萬枚，獲證廠商涵蓋相當多的國內大廠。同時設置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http://www.energylabel.org.tw)，透過電子化資訊系統直接受理廠商申請認證；並持續更新擴充節能標章網站資訊，提供民眾了解及查詢節能標章產品，節能標章網站累計瀏覽人次已突破1,465萬人次，可看出民眾認知度亦已大幅提昇。另外也執行了後市場管理機制，藉由抽驗市售節能標章產品之能源效率與賣場、網站稽查作業，來維持節能標章之可信度；也配合能源局辦理「補助購置節能標章產品」作業，鼓勵民眾購買節能標章產品，落實節能減碳之政策；更進一步藉由強制性能源效率標示制度之研擬，建立我國耗能產品能耗標準之分級標示，讓民眾對於耗能產品的能源使用效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比較，以便在產品汰舊換新時，做出最佳的省能選擇。
我國自民國90年底推動節能標章認證制度，鼓勵消費者選用高效率產品，並引導廠商開發、生產高效率節能產品，以落實節約能源。節能標章推動產品認證項目依據：(1)日常生活所需且普及率高者，且整體相對耗能總量大者(2)國際能源標章積極推動項目(3)產品為未來趨勢且具節能潛力者等3原則選定推動認證項目。
99年度持續推動新產品認證，以擴大節能層面，依據市場普及率高、耗能較大、國內推動耗能產品之能源效率強制性管制或國際上積極推動項目之原則下進行，故擬定推動普及率高之空氣清淨機及國際上積極推動之辦公室設備(印表機。
二、新推動產品之能源效率基準訂定作業程序
於訂定節能標章新推動產品之能源效率基準時，首先需蒐集產品的相關資訊，透過產業公會、經濟部統計處(ITIS)、拜訪廠商、電話訪問等程序，蒐集銷售品牌、國內產品總產量、各廠牌市場佔有率等資訊，以利擬定節能標章產品能源效率基準草案。另一方面，評估該產品能源效率檢測方法，若已有國家檢測標準，則參考或沿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所公告之測試方法(必要時可增加條件限制)，若無相關測試方法，則可蒐集國外相關產品之能效基準與測試方法或聯絡相關測試實驗室，研擬能源效率測試方法。確認測試方法後，進行產品能源效率檢測、請公會、相關實驗室提供產品能源效率資料，整理後擬定出基準修訂草案，提供作為後續會議的研商與諮詢。

依93年第3次節能標章審議會決議之節能標章產品能源效率基準訂定原則如下：

1. 維持設備原有功能及安全下，制定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2. 審核現有實測樣本，使得20%~30%的樣本值通過能源效率標準；或為國家標準(CNS)的1.1~1.3倍。

3. 至少有3家廠牌通過訂定能源效率基準。

4. 通過能源效率標準之廠牌(各公司)，廠牌(各公司)市場佔有率總和需占市場的20%以上。

且該產品性能及規格如已訂有國家標準者，亦應符合國家標準。

依所規劃可提升不同之能源效率基準及分析其影響結果，擬定多個方案，透過辦理廠商座談會，聽取與彙整廠商意見，會後針對廠商意見與所提供之資訊，進一步分析與修正方案內容或新增方案，提請專家諮詢會討論，並依與會專家所提供意見或建議，修正為較可行之方案，以提送審議會決議。

三、節能標章新推動產品之能源效率基準訂定案例
以本(99)年度印表機節能標章新推動產品之能源效率基準訂定為例，依節能標章產品能源效率基準之訂定原則進行研訂。
1. 能源效率管制及市場調查現況

印表機為辦公室中經常使用之設備，依據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規格標準第1.1版之定義，印表機屬於影像設備(Image equipments)之ㄧ，其作用是作為一種硬拷貝之輸出裝置，並且可以接收來自單一使用者或網路電腦或其他輸入裝置(例如數位相機)之資訊。此機器單元必須要能夠使用來自牆上插座或是來自數據或網路連接處之電源。本定義係預期用來涵蓋以印表機名目行銷之產品，並且包括可以在現場被升級成為多功能裝置之印表機產品。 印表機若依色彩分類，可區分為單色及彩色2種印表機；若依顯像技術區分，可分為直接加熱(Direct Thermal)、電子攝影術(Electrophotography)、熱移轉(Thermal Transfer)、噴墨(Ink Jet)及撞擊成像(Impact)等5個類別；印表機產品涵蓋單色雷射印表機、彩色雷射印表機、單色多功能事務機、彩色多功能事務機、噴墨印表機與點矩陣印表機等。

依據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規格標準1.1版基準已於2009年7月1日開始適用，能源耗用績效以TEC(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取代原有的待機電力規範。基於印表機能源耗用規範之國際趨勢，為持續推動辦公室之節能，本年度制定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以持續擴大節能層面。
在市場普及率部份，根據本計畫所做問卷調查結果，國內印表機多為進口，廠商約有包括惠普(HP)、愛普生(Epson)、震旦行(SHARP)、京瓷美達(Kyocera Mita)、富士日洛克斯亞太(Fuji Xerox)、理光(RICOH)、台芝(TOSHIBA)、優美(Konica Minolta)、松下(Panasonic)、IBM、佳能資訊(CANON)、三星(Samsung)、利盟國際(Lexmark)、台灣沖明系統(OKI)等17家，其中販售印表機及以印表功能為主的多功能複合機之廠商為10家，其餘則為無印表機產品或多功能複合機係以影印功能為主。本年度針對印表機廠商進行問卷調查，10家廠商之資料統計分析如下：
(1) 單色印表機：於國內銷售之機型款數約有68款，每年銷售量約為9萬台，其中已有〝Energy Star〞者有54款。
(2) 彩色印表機：於國內銷售之機型款數約有73款，每年銷售量約為26萬台，其中已有〝Energy Star〞者有64款。
(3) 單色多功能複合機(以印表功能為主)：於國內銷售之機型款數約有42款，每年銷售量約為2.8萬台，其中已有〝Energy Star〞者有26款。
(4) 彩色多功能複合機(以印表功能為主)：於國內銷售之機型款數約有48款，每年銷售量約為43萬台，其中已有〝Energy Star〞者有43款。
依此統計於國內銷售之印表機機型款數約有231款，每年銷售量約為80萬台，其中已有〝Energy Star〞者有187款，即約有80%產品具Energy Star資格。若假設印表機之使用壽命為2.5年估算，國內使用印表機之數量約有200萬台。
印表機為辦公室設備且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項目之產品，由經濟部標檢局驗證登錄系統中查詢，印表機產品(含單色及彩色機種)貨列號碼(C.C.C.Code)為 8443.32.00.00.1-A；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含單色及彩色機種)為8443.31.00.00.2-A；適用標準EMC 採用CNS 13438 C6357、安規則應符合 CNS 14336。
至於印表機耗能部分，目前美國能源之星以耗能參數TEC作為影印機耗能評估指標，取代2007年以前所使用之省能狀態(Low Power Mode)、睡眠模式(Sleep Mode)、關閉模式(Off Mode)；TEC主要為評估影像設備產品能源效率之方法，代表影像設備產品在具有代表性之期間內的正常操作下之典型用電量。TEC 測試方法之主要準則乃是影像設備之典型一星期用電量，以量測得之仟瓦小時數(kWh)表示。以美國能源之星資料中印表機平均TEC約為5.5 kWh/週，每年每台印表機耗電約為286 kWh/年，全台灣印表機耗電約為5.72億度電。
目前國內CNS標準並無印表機之能源效率測試方法，因此本計畫在制定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測試方法時，擬採用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Imaging Equipment)之規範。
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規格標準1.1版基準之能源效率指標包含：

(1) 典型用電量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EC) ：本程序係供使用於量化標準尺寸之影像設備產品之典型用電量。這些產品例如影印機、數位複製機、傳真機、多功能複合機(MFD)、使用類似電子攝影術(EP)、高性能IJ與固態墨(SI)等顯像技術之印表機，以及一些可以提供類似功能之產品。主要以一段時間之耗電量作為「影像設備」之能源指標，並以kWh/星期表之，用以評估影像設備每週之耗能狀態。

A、 TEC表一 (適用於單色EP、高性能IJ之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5
	1.0

	15＜X ≦40
	(0.1 kWh/ipm) X－0.5

	40＜X ≦82
	(0.35 kWh/ipm) X－10.3

	>82
	(0.70 kWh/ipm) X－39.0


B、 TEC表二 (適用於彩色EP、高性能IJ、SI之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32
	(0.1 kWh/ipm) X＋2.8

	32＜X ≦58
	(0.35 kWh/ipm) X－5.2

	>58
	(0.70 kWh/ipm) X－26.0


C、 TEC表三 (適用於單色EP、高性能IJ之多功能複合機(MFD))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0
	1.5

	10＜X ≦26
	(0.1 kWh/ipm) X＋0.5

	26＜X ≦68
	(0.35 kWh/ipm) X－6.0

	>68
	(0.70 kWh/ipm) X－30.0


D、 TEC表四 (適用於彩色EP、高性能IJ、SI)之多功能複合機(MFD)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26
	(0.1 kWh/ipm) X＋3.5

	26＜X ≦62
	(0.35 kWh/ipm) X－3.0

	>62
	(0.70 kWh/ipm) X－25.0


公式中 X = 單色產品速度 (ipm)
(2) 操作模式Operational Mode (OM)：本程序可使用來量化不利用TEC方法之影像產品用電量。如使用噴墨(Ink Jet)、點矩陣或撞擊(Impact)等顯像技術之產品，以及掃描器與所有大格式與小格式裝置等。此測試程序之主要結果為完成準備、睡眠與關閉等模式時之用電功率數值。 

A、 所有OM產品均需符合最大待機用電量1W之標準。
B、 標準尺寸及使用單色IJ或彩色IJ顯像技術之印表機與MFD，需符合OM表二之標準-顯像引擎之睡眠模式用電量小於1.4W
C、 標準尺寸及使用單色撞擊或彩色撞擊顯像技術之印表機，需符合OM表六之標準-顯像引擎之睡眠模式用電量小於4.6W
D、 OM測試時，在決定產品是否符合能源之星資格時，除依規定的顯像引擎之睡眠模式用電量外，尚可加上適用之功能增加器(Functional Adders)允許用電量，即OM產品之用電量標準因每個產品具備之功能增加器而異
E、 OM功能增加器包含
(A) 有線之數據或網路連接阜：如USB 1.x、 USB 2.x、RS-232、Modem 、100Mb Ethernet、 1Gb Ethernet 、IEEE 1394 

        <20MHz ~ 0.3W；(20MHz與<500MHz ~ 0.5W；      >500MHz ~ 1.5W
(B) 無線之數據或網路連接阜：Bluetooth、802.11 ~ 3.0W

(C) 設計允許連接一外部裝置之介面：如快閃記憶卡、smart-card讀寫器、照相機 ~ 0.5W 

(D) 設計允許透過紅外線技術傳輸數據：如IrDA ~ 0.2W

(E) 設計內部儲存裝置：含內部讀寫機(如磁碟機、DVD、Zip Drive等) ~ 0.2W

(F) 得以與無線電話手機進行溝通之能力 ~ 0.8W

(G) 用來儲存數據之內部儲存裝置：記憶體 ~ 1.0W/1GB

(H) 電源供應器(PS)大小，依據PS輸出等級(OR) ~ PSOR>10W時，0.02x(PSOR-10) W

因目前TAF尚未針對此測試方法進行認證，配合國內相關檢測實驗室建置此測試方法，並以TAF認證實驗室(如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電子檢驗中心等)作為優先推動實驗室。
印表機產品屬於全球性產品，依據印表機測試TEC資料，平均印表機TEC為4.04 kWh/週，每年典型影印機耗電量約為210 kWh/年，以節能標章印表機較一般產品約省20%，年耗電量約為168 kWh/年。國內印表機200萬台估算，節能標章產品市場佔有率30%估算，推動節能標章能標章認證，每年約有2,520萬度之節電潛力，約可抑低16,027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2. 印表機能源效率基準訂定草案

為研定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需進一步了解市售印表機之能耗情形，經洽詢印表機廠商，其中有6家廠商共提供28台樣機進行測試，包含6台單色印表機、8台彩色印表機、6台單色多功能複合機、8台彩色多功能複合機，且18台為雷射機種，10台為噴墨機種。其中雷射機種測試TEC，而噴墨機種則測試OM，測試結果做為訂定基準草案之參考。

在制定節能標章產品之能源效率基準時，除了該項產品之性能及規格必須先符合國家標準外，依審議會決議之制訂參考原則包含(1)維持設備原有功能及安全下，制定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2)參考國外能源標章標準或國內國家標準(CNS) 1.10~1.50倍；(3)審核現有實測樣本，使得約20%~30%的樣本值通過能源效率基準；(4)至少有3家廠牌(公司)通過所訂定能源效率基準。

經過分析，建議參考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基準第1.1版之標準來訂定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初步規劃兩個方案：

(1)  方案一

A、 顯像技術為EP、高性能IJ、SI之印表機與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者，較能源之星第1.1版之TEC標準提昇10%。

(A) 單色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5
	0.9

	15＜X ≦40
	(0.09 kWh/ipm) X－0.45

	40＜X ≦82
	(0.315 kWh/ipm) X－9.27

	>82
	(0.63 kWh/ipm) X－35.1


(B)  彩色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32
	(0.09 kWh/ipm) X＋2.52

	32＜X ≦58
	(0.315 kWh/ipm) X－4.68

	>58
	(0.63 kWh/ipm) X－23.4


(C) 單色多功能複合機(MFD)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0
	1.35

	10＜X ≦26
	(0.09 kWh/ipm) X＋0.45

	26＜X ≦68
	(0.315 kWh/ipm) X－5.4

	>68
	(0.63 kWh/ipm) X－27.0


(D) 彩色多功能複合機(MFD)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26
	(0.09 kWh/ipm) X＋3.15

	26＜X ≦62
	(0.315 kWh/ipm) X－2.7

	>62
	(0.63 kWh/ipm) X－22.5


公式中 X = 單色產品速度 (ipm)

B、 顯像技術為Ink Jet、Impact之印表機與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者，較能源之星第1.1版之OM標準提昇10%。

(A) 產品之最大待機用電量 ( 1W。
(B) 標準尺寸及使用單色IJ或彩色IJ顯像技術之印表機與MFD，其OM測試之睡眠模式用電量 ( ( 1.4W + 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 ) x 0.9。

(C) 標準尺寸及使用單色撞擊或彩色撞擊顯像技術之印表機，其OM測試之睡眠模式用電量 ( ( 4.6W + 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 ) x 0.9。

(2)  方案二
A、 顯像技術為EP、高性能IJ、SI之印表機與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者，較能源之星第1.1版之TEC標準提昇20%。

(A) 單色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5
	0.8

	15＜X ≦40
	(0.08 kWh/ipm) X－0.4

	40＜X ≦82
	(0.28 kWh/ipm) X－8.24

	>82
	(0.56 kWh/ipm) X－31.2


(B) 彩色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32
	(0.08 kWh/ipm) X＋2.24

	32＜X ≦58
	(0.28 kWh/ipm) X－4.16

	>82
	(0.56 kWh/ipm) X－20.8


(C) 單色多功能複合機(MFD)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10
	1.2

	10＜X ≦26
	(0.08 kWh/ipm) X＋0.4

	26＜X ≦68
	(0.28 kWh/ipm) X－4.8

	>68
	(0.56 kWh/ipm) X－24.0


(D) 彩色多功能複合機(MFD)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26
	(0.08 kWh/ipm) X＋2.8

	26＜X ≦62
	(0.28 kWh/ipm) X－2.4

	>62
	(0.56 kWh/ipm) X－20


公式中 X = 單色產品速度 (ipm)

B、 顯像技術為Ink Jet、Impact之印表機與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者，較能源之星第1.1版之OM標準提昇20%。

(A) 產品之最大待機用電量 ( 1W。
(B) 標準尺寸及使用單色IJ或彩色IJ顯像技術之印表機與MFD，其OM測試之睡眠模式用電量 ( ( 1.4W + 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 ) x 0.8。
(C) 標準尺寸及使用單色撞擊或彩色撞擊顯像技術之印表機，其OM測試之睡眠模式用電量 ( ( 4.6W + 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 ) x 0.8。
除了前述能效基準外，本計畫同時也研擬了適用範圍與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說明如下：

(1) 適用範圍

A、 產品須符合「能源之星計畫之影像設備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1.1版」中，對印表機(Printer)或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Multifunction Device (MFD))可提供列印功能的產品定義。

B、 申請節能標章需先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驗證登錄合格證書或型式認可證書。印表機產品應符合產品貨品號列(C.C.C.Code)：8443.32.00.00.1-A 或8443.31.00.00-2-A或經由經濟部能源局認定之標準尺寸印表機產品。

(2) 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

A、 依據〝美國能源之星計畫之影像設備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1.1版〞（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1.1）。
B、 應符合〝美國能源之星影像設備產品之測試狀況與設備〞（Tesr Conditions and Equipment for ENERGY STAR Imaging Equipment Products）。

C、 使用電子攝影術Electrophotography(EP)、高性能噴墨(High Performance IJ)、固態墨(Solid Ink)等顯像技術之產品，依據〝美國能源之星合格影像設備之典型用電量測試程序〞（ENERGY STAR Qualified Imaging Equipment Typic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EC) Test Procedure）。

D、 使用噴墨(Ink Jet)、撞擊(Impact)等顯像技術之印表機產品，依據〝美國能源之星合格影像設備之操作模式測試程序〞（ENERGY STAR Qualified Imaging Equipment Operational Mode (OM) Test Procedure）。

將上述兩項方案作為節能標章基準方案，提送廠商座談會及專家諮詢會與業者及專家交換意見，最後將提送至審議會議決。

3. 廠商座談會研議情形

廠商座談會於99年3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時00分召開，會議地點為台北科技大樓4002會議室(台北市和平東路2段106號4002室)，由工研院能環所羅新衡經理主持，共有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台芝國際、台灣三星、優美、富士通、惠普科技、金儀、台灣理光、台灣佳能資訊、台灣愛普生科技、美商利盟國際、虹光精密、敦吉科技等12個公司，19位人員參加，經討論後達成以下結論：
(1) 與會業者反映美國能源之星係國際通用標誌，為與國際同步，建議印表機產品於推動之初先採用能源之星基準，明後年再逐步檢討提升能耗基準，同意新增一以能源之星為基準之方案，並於後續之專家諮詢會議時提出討論。
(2) 與會業者提出申辦節能標章所需提送之產品能耗測試報告，可否使用與申辦環保標章之同一份測試報告或提供國外實驗室出具之測試報告，而無須再重新將產品送測之建議；同意申辦環保標章之能耗測試報告若與節能標章公告基準測試方法相同則可接受申請，國外測試報告只要屬ILAC認證實驗室出具之相同測試方法之測試報告均可接受申請，但廠商自有實驗室所出具之產品測試報告會涉及公信力之疑義，故將不予接受。
(3) 與會業者對影印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由前次方案（影印機基準分為單色及彩色兩種機型，單機與複合機皆使用同一單色基準或彩色基準），修訂為依美國能源之星計畫之影像設備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1.1版的單色影印機、彩色影印機、單色複合機及彩色複合機等四種產品之典型用電量(TEC)的標準，分別訂出個別基準表，無反對意見。
(4) 影印機基準除了提昇20%之原方案，與會業者建議比照印表機草案討論案，再另增加一個以能源之星為基準之方案，並於專家諮詢會及審議會時提出討論。

4. 專家諮詢會研議情形

專家諮詢會會議時間為99年3月30日(星期四)下午12時30分，會議地點台北科技大樓604會議室(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604室)，由工研院能環所羅新衡經理主持，出席人員有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蕭弘清教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王傳志科長、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黃傳興經理、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葉明時經理、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林以專執行秘書，經過討論達成以下共識：

(1) 與會專家表示為鼓勵廠商能進口較高能效之印表機供國內民眾使用，一致建議採用較能源之星第1.1版標準提昇20%之方案，並與影印機同步實施。

(2) 有關測試報告之承認，同意如本國環保標章(TAF認可試驗室出具者)或ILAC所認可之試驗室出具與節能標章印表機能效基準公告之相同測試方法之測試報告均可承認相關報告，俾免重複測試，而第一者之試驗報告，限於公正性疑義，建議不予認可。
(3) 不建議另增加與能源之星同一等級之次級方案標章，以避免混淆。
5. 審議會審核情形

審議會於99年4月2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召開，會議地點能源局13樓第一會議室，主持人為葉委員兼召集人惠青(陳委員玲慧代)，經討論後決議如下：
(1) 有關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訂定草案通過以方案二為基準，即較能源之星第1.1版之能效標準提昇20%。
(2) 為避免重複測試，審議委員一致同意本國環保標章(TAF認可試驗室出具者)或ILAC所認可之試驗室出具與節能標章影印機、印表機能效基準公告測試方法相同之測試報告，同意予以承認。但若廠商自有實驗室所出具之產品測試報告，因涉及公信力之疑義，將予以排除，亦即廠商應送至第三者之公正實驗室進行能源效率測試。
經審議會議決修正後之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之草案如下：

(1) 印表機申請節能標章認證，其適用範圍、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及能源效率值需符合下列規定：

A、 適用範圍

(A) 產品須符合「能源之星計畫對影像設備之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1.1版（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1.1）」中，對印表機(Printer)或多功能裝置(Multifunction Device (MFD))可提供列印功能的定義。本定義涵蓋以印表機名目行銷之產品，並且包括可以在現場被升級成為多功能複合機之印表機產品，且應符合具有申請使用能源之星標章之資格：產品尺寸格式限標準尺寸1
(B) 產品須符合「能源之星計畫對影像設備之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1.1版（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1.1）」中，對顯像技術(Marking Technologies) 的定義。
(C) 申請節能標章需先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驗證登錄合格證書或型式認可證書。印表機產品應符合產品貨品號列(C.C.C.Code)：8443.32.00.00.1-A 或8443.31.00.00-2-A，或經由經濟部能源局認定之印表機產品。
B、 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

依據〝美國能源之星計畫之影像設備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1.1版〞（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1.1）之測試程序。
C、 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A) 顯像技術為電子攝影術(EP)、高性能噴墨(High Performance IJ)、固態墨(Solid Ink)之印表機與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產品

a. 單色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 15
	0.8

	15 ＜ X ≦ 40
	(0.08 kWh/ipm) X－0.4

	40 ＜ X ≦ 82
	(0.28 kWh/ipm) X－8.24

	> 82
	(0.56 kWh/ipm) X－31.2


b. 彩色印表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 32
	(0.08 kWh/ipm) X＋2.24

	32 ＜ X ≦ 58
	(0.28 kWh/ipm) X－4.16

	> 58
	(0.56 kWh/ipm) X－20.8


c. 單色多功能複合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 10
	1.2

	10 ＜ X ≦ 26
	(0.08 kWh/ipm) X＋0.4

	26 ＜ X ≦ 68
	(0.28 kWh/ipm) X－4.8

	> 68
	(0.56 kWh/ipm) X－24.0


d. 彩色多功能複合機

	產品速度(ipm)
	最大TEC (kWh/星期)

	≦ 26
	(0.08 kWh/ipm) X＋2.8

	26 ＜ X ≦ 62
	(0.28 kWh/ipm) X－2.4

	> 62
	(0.56 kWh/ipm) X－20


公式中X =單色產品速度(ipm)，相當於1個「每分鐘影像數(image-per-minute,ipm)」單位

(B) 顯像技術為噴墨(Ink Jet)、撞擊(Impact)之印表機與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產品

a. 產品之最大待機用電量 ( 1W
b. 使用單色噴墨或彩色噴墨顯像技術之印表機與以印表功能為主之多功能複合機：測試之睡眠模式用電量 ( ( 1.4W + 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2 ) x 0.8 (W)

c. 使用單色撞擊或彩色撞擊顯像技術之印表機：測試之睡眠模式用電量 ( ( 4.6W + 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 ) x 0.8 (W)

(2) 前點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之標示，應注意下列事項：

A、 標章使用者之名稱及住址需清楚記載於產品或包裝上。

B、 標章使用者若為代理商，其製造者之名稱及地址需一併記載於產品或包裝上。

C、 產品型錄上應標示產品之TEC (kWh/星期)或OM (W)。

D、 產品之實測之TEC或OM，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一位，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註1：標準尺寸(Standard)：被歸類為標準尺寸格式產品者，包括設計來使用標準尺寸之媒體者(例如Letter、Legal、Ledger、A3、A4 與B4尺寸)，也包括設計來納入寬度界於210 mm 與406 mm 之連續表單媒體者。標準尺寸產品亦可進行在小尺寸媒體上之印刷。
註2：功能增加器(Functional Adder)允許用電量：係指依「能源之星計畫之影像設備要求事項符合資格準則第1.1版」（ENERGY STAR Program Requirements for Imaging Equipment Version 1.1）之描述，一項功能增加器乃是可以給一個基本顯像引擎增加功能性之一項標準產品特點，產品在出廠時可能會具備基本顯像引擎之外的一個或多個功能，因此在顯像引擎之睡眠模式用電量之外，可再添加相對應之允許用電量數值，即OM部分係以睡眠模式之用電量應以顯像引擎用電量加上適用之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之總用電量表示。OM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如下：

	形式
	描述
	功能增加器允許用電量

	
	
	主要
	次要

	介面
	A有線(20MHz
	0.3
	0.2

	
	一個存在於影像產品上實質的數據或網路連接埠，具備(20MHz的傳輸速率。包括USB 1.x、IEEE488、IEEE1284/平行/Centronics與RS-232與/或傳真機Modem。

	
	B.有線(20MHz與<500MHz
	0.5
	0.2

	
	一個存在於影像產品上實質的數據或網路連接埠，具備(20MHz與<500MHz的傳輸速率。包括USB 2.x、IEEE1394 /FireWire/i-link與100Mb Ethernet。

	
	C.有線(500MHz
	1.5
	0.5

	
	一個存在於影像產品上實質的數據或網路連接埠，具備(500MHz的傳輸速率。包括1G Ethernet。

	
	D.無線
	3.0
	0.7

	
	一個存在於影像產品上實質的數據或網路連接埠，係設計來透過無線頻率來傳輸數據者。包括Bluetooth與802.11。

	
	E.有線卡/照相機/儲存裝置
	0.5
	0.1

	
	一個存在於影像產品上實質的數據或網路連接埠，係設計來允許連接一個外部裝置，如快閃記憶卡、smart-card讀寫器與照相機介面(包括PictBridge)。

	
	G.紅外線
	0.2
	0.2

	
	一個存在於影像產品上實質的數據或網路介面，係設計來允許透過紅外線技術傳輸數據。包括IrDA。

	其他
	儲存(例如磁碟機、DVD drive)
	(
	0.2

	
	一個存在於影像產品上的內部儲存裝置，包括內部讀寫機(如磁碟機、DVD、Zip Drive等)，並且適用於各個分別的讀寫器。此項目不包括涵蓋與外部讀寫器之介面(例如SCSI)或內部記憶體。

	
	使用CCFL燈管或非CCFL燈管之掃描器
	(
	0.5

	
	出現使用冷陰極螢光燈管(CCFL)技術或非CCFL技術(例如使用發光二極體(LED)、鹵素、熱陰極螢光燈管(HCFL)、氙氣或管式螢光燈(TL)等技術者)之掃描器時，不管使用燈管尺寸或是燈管/燈泡數量為何，此項增加器用電量僅適用一次。

	
	基於PC的系統(不顯著使用PC資源時無法列印/影印/掃描者)
	-
	0.5

	
	此項增加量使用於一個依靠外部電腦之顯著資源(例如記憶體或數據處理)來進行平常係由影像產品獨立進行之基本功能(例如顯現頁面(page rendering))的影像產品。此項增加量不適用於單純使用一個電腦來作為影像數據之一個來源或標的之產品。

	
	無線電話手機
	-
	0.8

	
	影像產品得以與一個無線電話手機進行溝通之能力。不管產品設計來處理之電話手機數量為何，此項增加量僅可使用一次。此項增加量並不對應電話手機本身所使用之用電量。

	
	記憶體
	-
	1.0W每1GB

	
	影像產品內用來儲存數據之內部儲存能量。此增加量適用於所有內部記憶體，並且依據數量來增添允許用電量。例如一個具有2.5GB記憶體的產品可以獲得增加2.5W允許用電量，另一個具有0.5GB記憶體者則可以增加0.5W允許用電量。

	
	電源供應器(PS)大小，依據PS輸出等級(OR)

[備註：此增加量不適用於掃描器]
	-
	PSOR>10W時, 0.02 x (PSOR-10W)

	
	此增加量僅適用於歸類為OM表二與表六之影像產品。此增加量之計算係依據內部或外部電源供應器之廠商標示直流電輸出等級(rated DC Output)(並非量測的數據)來進行。例如一個單元標示可以在12V下提供3A電流，則其PSOR為36W，應該獲得0.02 x (36-10) = 0.02 x 26 = 0.52W的允許增加量。若是電源供應器可以提供超過一種電壓時，則將使用所有電壓下之輸出電力總和使用於計算，除非說其規格中指出評定輸出量低於此數時。例如一個電源供應器可以在24V下輸出3A與5V下輸出1.5A時，其總PSOR為(3 x 24) + (1.5 x 5) = 79.5，因此允許增加用電量為1.39W。


在進行OM測試時，若是影像產品處於睡眠狀態但是依然維持活動(active)之連接稱為"主要"者，若是影像產品處於睡眠狀態下可以不維持活動(inactive)狀態之連接則稱為"次要"者。大多數之功能增加器皆屬於是次要型態。又對於每個產品機型不得添加超過三個主要功能增加器。
印表機節能標章能效基準待能源局公告後據以實施。
四、結語
因應高能源價格時代的來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昇已成為重要趨勢，透過制度面之落實與法規面規範，逐步提高我國耗能產品能源效率基準，並藉由推廣自願性節能標章，激勵廠商生產高能源效率產品，同時執行強制性能源效率管理及標示制度，以淘汰低效率產品，促進耗能產品總體能源效率水準之提昇，可達到政府節約能源、抑低溫室氣體排放與降低環境污染之目標。
五、致謝

本文承蒙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基金計畫的資助與支持，特此致謝。

六、參考網站：

1. 經濟部能源局網站：http://www.moeaboe.gov.tw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站：http://www.bsmi.gov.tw
3. 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http://www.energylab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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